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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九號報告書》─ 第 6 章

香港旅遊發展局︰

市場推廣活動的規劃、推行及評估

撮要

1 . 為推廣入境旅遊業，當局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根據《香

港旅遊發展局條例》 (第 30 2 章 )成立一個由政府資助的香港旅遊

發 展 局 (旅 發 局 )。 旅 發 局 前 身 為 香 港 旅 遊 協 會 (旅 協 )，由 旅 協 改

組而成。根據旅發局 20 05 - 06 年度已審核的財務報表，該局的收

入 (即政府資助 6 . 83 億元及其他收入 4 , 20 0 萬元 )為 7 .25 億元，而

開支則為 7 . 2 4 億元。

2 . 帳 目 審 查 審 計 署 最 近 對 旅 發 局 進 行 了 一 項 衡 工 量 值 式

審 計。審 計 結 果 載 於 兩 份 獨 立 的 報 告 ︰ ( a )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︰ 企

業管治及行政事宜 (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九號報告書》第 5 章 )；
及 ( b )香 港旅 遊發展 局︰ 市場推 廣活動 的規 劃、推 行及評 估 (《審

計署署長第四十九號報告書》第 6 章及本撮要的主題 )。

市場推廣 活動的規劃

3 . 擬 備 業 務 計 劃 和 財 政 預 算 的 諮 詢 過 程 根 據 最 佳 的 運 作

模式，徵詢業界意見是旅 遊 業 成 功 的 關 鍵 所 在，因 此 一 有 機 會，

便應該進行。審計署注意 到，在 敲 定 業 務 計 劃 和財 政 預 算 之 前，

旅發局只為旅遊業界舉行了一次業界交流會，而並無為其他與旅

遊 業 相 關 的人 士 ／ 機 構 (例 如 零 售 及 飲 食 業 )舉 行 有 系 統 的 諮 詢

論壇以聽取意見。審計署建議旅發局在敲定業務計劃和財政預算
之前，應考慮舉辦正式的諮詢論壇，向旅遊業相關的主要人士／
機構徵詢意見。

4 . 市 場 推 廣 策 略 旅 發 局 的 目 標 是 維 持 均 衡 客 源 組 合， 令

1 6 個 重 點 市 場 的 旅 客 人 數 都 有 穩 健的 增 長 。為 確 保 投資 及 推 廣

活動有成效，從而獲得最大的回報，旅發局為這 1 6 個重點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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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排推廣優先次序，分為四個類別。這四個類別包含五個首要市

場、五個主要市場、五個二線市場及一個新興市場。審計署發現︰

( a )在二 零 零 六 年， 來 自 五 個 首 要 市 場的 訪 港 旅 客 人 次 佔 訪 港 旅

客人次總數的 7 5 . 1%。至於其他 11 個重點市場，其訪港旅客人

次則佔訪港旅客人次總數的 2 .3 %至 0 .8 %不等；(b )旅發局 2 0 06- 0 7
年度不同市場的平均每名旅客預算市場推廣開支差距甚大，由最

低每名內地 (首要市場 )旅客 3 . 2 元至最高每名德國 (二線市場 )旅
客 4 5 .4 元不等；及 ( c )旅發局一些較次要市場的預算市場推廣開

支 高 於 一 些 更 重 要 市 場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旅 發 局 應 考 慮︰ (a )定 期 檢
討 來 自 不 同 市 場 的 旅 客 組 合；及 (b )在 年 度 業 務 計 劃 和 財 政 預 算
中 列 出 各 個 市 場 的 投 資 回 報， 作 為 分 配 市 場 推 廣 資 源 的 客 觀 方
法。

全球辦事 處及地區代辦

5 . 對 全 球 辦 事 處 的 組 織 作 出 檢 討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， 旅 發

局設立了 1 5 個全球辦事處 (編制內有 10 1 名員工 )負責在六個地

區進行市場推廣活動。旅發局亦設有七個地區代辦，由該局委派

的代理機構管理，負責在各個市場進行市場推廣活動。審計署注

意 到， 旅 發 局 並 未 就 設 立 全 球 辦 事 處 和 地 區 代 辦 制 訂 指 引 和 準

則。由於市場情況經常因時間而轉變，為幫助衡量現有架構是否
符合已表明要達致的目的及其他策略性目標，審計署建議旅發局
應 考 慮： (a )制 訂 指 引 和 客 觀 準 則 ，以 便 決定 是 否 在 海 外 市 場 設
立 全 球 辦 事 處 和 地 區 代 辦 ；及 (b )根 據 有 關 的 既 定 準 則，定 期 檢
討全球辦事處的架構。

6 . 旅 發 局 在 內 地 的 辦 事 處 “個 人 遊 ”計 劃 在 二 零 零 三 年

七月推出，二零零七年六月，全國共有 4 9 個“個人遊”城市。

審 計 署發 現： ( a )儘 管 內地 的 訪港 旅客 增 長率 一 直高 企 (由 二 零 零

二年的 6 80 萬人次增至二零零六年的 1 3 60 萬人次 )，而“個人

遊”城市數目亦不斷增加，但內地四個全球辦事處的人手編制則

幾乎維持不變； (b )在 4 9 個“個人遊”城市中。旅發局把 2 8 個

“個 人 遊 ” 城 市 列 為 高 潛 力 城 市 及 為 他 們 制 訂 特 定 的 市 場 推 廣

策 略 和 計 劃 。至 於 2 1 個 並 未 列 為 高 潛 力 城 市 的 “個 人 遊 ” 城

市，其市場推廣策略則僅載於業務計劃和財政預算下為所有“個

人遊”城市制訂的“個人遊”推廣計劃的部分。審計署建議旅發
局 應： (a )定 期 檢 討 內 地 全 球 辦 事 處 的 人 手 編 制 ； (b )對 於 那 些 並
未列為高潛力城市的“個人遊”城市，考慮是否需為其制訂特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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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市 場推 廣 策略 和計 劃；及 ( c )定 期 檢 討 經選 定 的內 地城 市 (包 括
各“個人遊”城市 )的 市場潛力。

7 . 內 地 的 旅 客 諮 詢 及 服 務 中 心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，旅 發 局

告 知 立 法 會 經 濟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在 北 京 及 上 海 設 立 旅 客 諮 詢 及 服

務中心，每年可接待合共約“ 10 0 萬旅客人次” (即該兩間旅客諮

詢及服務中心每年可分別接待 5 0 萬旅客人次 )。北京的旅客諮詢

及服務中心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成立；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，上

海的旅客諮詢及服務中心則仍未開設。審計署注意到北京旅客諮

詢及服務中心在二零零六年接待約 33 000 旅客人 次 ，遠低於 5 0
萬 人 次 的 目 標。審 計 署 建 議 旅 發 局 應 ： (a )考 慮 可 否 縮 小 北 京 旅
客 諮 詢 及 服 務 中 心 的 規 模 ；及 (b )檢 討 是 否 需 要 在 上 海 設 立 旅 客
諮詢及服務中心。

推行及評 估大型活動

8 . 大 型 活 動 策 略 旅 發 局 自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以 來舉 辦 了 多

項大型活動，部分活動的經費來自政府 提 供 的 特 別 非 經 常 撥 款。

在 20 06 - 07 年度，旅發局舉辦了六項大型活動，總開支約為 7 , 60 0
萬元 (6 ,0 0 0 萬元為額外撥款， 1 ,6 0 0 萬元為經常資助金 )。在二零

零 七 年 一 月舉 行 的 產 品 及 活 動 委 員 會 (理 事 會 轄 下 負 責 監 管旅 發

局 各 方 面 運 作 的四 個 委 員 會 的 其 中 一 個 )會 議 上 ，委 員 會 贊 同 在

2 0 07-0 8 年度取消兩項大型活動。委員會認為，長遠而言，旅發

局需為舉辦大型活動向政府取得穩定及持續的撥款，因此應向政

府說明大型活動的成效，並以第三方的意見作為依據。審計署注

意到旅發局現正為大型活動進行檢討，以便就相關事宜向政府提

供意見。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盡早完成對大型活動的檢討，以及
因應檢討結果，加強日後舉辦大型活動的策略。

9 . 未能全 面達到表現目標 審計署曾研究 2 00 6-07 年度三

項 大 型 活 動 (即香 港 購 物 節 、香 港 繽 紛 冬 日 節 和新 春 國 際 匯 演 之

夜 )的推行和評估。舉辦該三項大型活動的總開支為 5 , 770 萬元。

審計署注意到旅發局： ( a )為 2 00 6 香港購物節訂立了四項表現目

標，其中一項未能達標； (b )為 2 00 6 香港繽紛冬日節訂立了五項

表現目標，其中四項未能達標；及 ( c )為 20 0 7 新春國際匯演之夜

訂立了五項表現目標，其中兩項未能達標。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
查明未能達標的原因，並採取措施在日後舉辦同類大型活動時作
出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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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2 0 06 香港購物節的重點節目 審計署注意到 ，旅發局委

聘一間海外承辦商於 2 00 6 香港購物節期間舉辦一項多媒體水幕

匯演，作為購物節的重點節目，合約金額為 34 5 萬元。應旅發局

的要求，承辦商的藝術總監於二零零六年來港四次商討節目的事

宜。旅發局向他付還二零零六年五月行程的機票費用 34 , 00 0 元

和他四次來港的酒店住宿費用 15 ,0 00 元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在支

付合約規定以外的款項前，沒有事先取得旅發局總幹事或副總幹

事的批准。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確保在日後與承辦商訂定的協議
中，就需執行的工作項目清楚訂明費用，以及若需在合約範圍以
外支付費用，須事先取得有關主管人員的批准。

1 1 . 新 春 國 際 匯 演 之 夜 的 冠 名 贊 助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自 一 九 九

九年起，新春國際匯演由一間公司作為冠名贊助商，而有關的贊

助協議亦已續約七次。旅協及旅發局自該公司於一九九九年成為

冠名贊助商後，每次與該公司再續協議前，並無邀請其他公司競

投冠名贊助。這是基於旅發局與該公司之間有共識，該公司在延

續贊助時會享有優先取捨權。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致力增加新春
國際匯演之夜的冠名贊助收益，並為匯演尋求更多贊助。

推行及評 估其他市場推廣活 動

1 2 . 全球推廣 活動 旅發局在 20 05 -0 6 至 2 0 06-0 7 年度的兩年

內，在 1 6 個重點市場推行一連串全球策略性推廣活動。旅發局

委託顧問在重點市場進行跟進調查，以評估顧客是否知悉旅發局

的全球推廣活動和這些活動的成效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市場推廣活

動展開後，在受訪者對香港的認識和印象觀感，以及訪港的可能

性和意向方面，結果不一。然而，由於旅發局在展開全球推廣活

動前未有訂立目標，因此難以確知全球推廣活動是否已達致預期

目標。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為宣傳和推廣活動訂立表現目標，以
評估有關活動是否已有效達致預期目標。

1 3 . 幻彩詠香 江的煙火表演 20 04 - 05 至 2 0 06- 0 7 年度，旅發

局就舉辦煙火表演批出總值 2 ,24 7 萬元的 1 2 份合約。一般而言，

把 性 質 相 若 而 會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進 行 的 工 作 以 單 一 合 約 形 式 批

出，會有助簡化招標方面的行政工作和達致規模效益。鑑於旅發
局或會在一段時間內舉辦很多場煙火表演，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
檢討可否採用其他合約安排 (例如定期合約 )，務求使舉辦煙火表
演更具成本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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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內 地 學 校 推 廣 活 動 二 零 零 六 年 五 月 ，廣 州 全 球 辦 事 處

與一間承辦商簽訂合約，在內地舉辦學校推廣活動。有關合約總

值約為 92 9 , 00 0 元。根據合約，承辦商負責印製和運送宣傳品、

推行活動 (遍及 1 3 個內地城市約 共 65 0 間學校 )，以及與合作機

構合作，這些機構主要為內地教育機構。有關與合作機構合作的

費用，承辦商與合作機構協力在不同城 市 的 學 校 舉 辦 推 廣 活 動，

並向他們支付費用。這些費用包括與學校聯絡、 爲 學 生 舉 辦 簡 介

會、派發宣傳品及進行監督工作所涉及的員工開支。承辦商須向

旅發局提交證明文件，以此作為依據，申索與合作機構合作的所

需開支。審計署審查了承辦商提供以申索此費用的證明文件，發

現五筆涉及合共約 18 1 , 50 0 元的款項分別支付五名個別人士而非

相關的機構。審計署注意到，有關的收據由這些個別人士自行證

明，並沒有正式的證明。承辦商其後提供文件，證明上述五筆款

項是支付予合作機構的負責人員。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規定承辦
商提交正式收據作為申索款項的證明，並在收據上清楚列明各項
開支的性質。

1 5 . 顧 客 網 站 旅 發 局 通 過 其 網 站 ( Di sc o v e rH on gK o n g)向 其

全 球 顧 客 發 放 香 港 的 旅 遊 資 訊 。 旅 發 局 一 直 致 力 通 過 其 網 站

(D i s c ov e r Ho n gKo ng )收集顧客的資料。網站訪客只需提供姓名、

電 郵 地 址 及 選 擇 的 語 言， 便 可 訂 閱 每 月 的 電 子 通 訊 (《香 港 電 子

雜誌》)。審計署注意到，旅發局已收集《香港電子雜誌》約 2 0 %
訂閱客戶的旅遊模式資料及個人資料。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考慮
通 過 其 網 站 (Di s c ov e r Ho ng Ko ng )收 集 有 關 顧 客 的 旅 遊 模 式 資 料
和個人資料，藉以進行具針對性的市場推廣活動。

1 6 . 評估市場 推廣活動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對 5 6 個國

家旅遊組織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，這些國家旅遊組織評估市場推

廣活動所採用的方法不同，由簡單地監測統計數據到進行較複雜

的研究 (例如轉化研究和跟進調查 )都有。旅發局已進行跟進調查

和採用較簡單的方法，評估其市場推廣活動。為加強評估市場推
廣活動的方法，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考慮探討應否採用其他具成
本效益的方法，評估經選定市場推廣活動的成效。

優質旅遊 服務計劃

1 7 . 接 獲 對 優 質 旅 遊 服 務 認 證 商 戶 的 投 訴 一 九 九 九 年 ，旅

協推出優質旅遊服務計劃，對達到指定服務水平的零售商戶及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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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作出認證。審計署注意到，旅發局接獲對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

證商戶的投訴的總數自二零零四年的 2 92 宗增加 3 3%至二零零六

年的 38 7 宗；而同期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證商鋪的數目則由 5 15 6
間增加 22 %至 6 3 01 間；訪港旅客則由 2 18 1 萬人次增加 16 %至

2 52 5 萬人次。主要投訴的原因是服務質素欠佳，而這類投訴由

二零零四年的 118 宗增加 12 1 %至二零零六年的 26 1 宗。審計署
建 議 旅 發 局 應 就 投 訴 優 質 旅 遊 服 務 計 劃認 證 商 戶 個 案 數 目 增 加
的原因進行調查，並採取行動改善優質旅遊服務計劃。

1 8 . 使 優 質 旅 遊 服 務 計 劃 達 致 財 政 自 給 審 計 署 就 營 辦 優 質

旅遊服務計劃的收入和開支進行的分析顯示，計劃在 2 00 6-0 7 年

度 收 入 與 支 出 的 差 額 為 53 0 萬 元 ，由 旅 發 局 的 經 常 撥 款 填 補。

2 0 07-0 8 年度的預算差額則為 59 0 萬元。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研
究如何使優質旅遊服務計劃達致財政自給。

1 9 . 擴 展 計 劃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， 旅 發 局 把 優 質 旅 遊 服 務

計劃擴大至涵蓋旅客住宿場所，方便旅 客 物 色 值 得 信 賴 的 住 宿。

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，有三間旅客住宿場所 (提供 20 7 間房間 )獲
計劃認證。鑑於廉價住宿需求殷切，審計署建議旅發局應採取措
施，鼓勵更多旅客住宿場所經營者申請優質旅遊服務認證。

旅發局的 回應

2 0 . 旅 發 局 總 幹 事 表 示 ，旅 發 局 會 審 慎 研 究 審 計 署 提 出 的 各

項建議，並在考慮建議的可 行 性 及 成 本 效 益 後，研 究 推 行 建 議。
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


